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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东亚,没有正式的英美式陪审团,但存在建议性陪审团,包括:日本历史上的

“参考性”陪审团、韩国的咨询性陪审团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人民观审团,建议性陪审团是学习英美

式陪审团的结果。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我国也不具备容忍陪审团的条件,因为陪审团需要对

抗化审判下对案件事实进行生活化处理,认同事实审一次性、宁纵不枉的实体公正理念,这些都是英

美诉讼文化特有的特征,而且东亚文化更接受 “上面的人”而非其同伴来审判。我国大陆正在试验的

人民陪审团是中国特色的建议性陪审团,它的优势正在于其非驴非马,其本质是有组织地听取旁听公

民的意见,人民陪审团所给出建议的价值不容忽视。中国文化只适合建议性陪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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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EastAsia,thereisnoformalAnglo-Americanjury,butrecommendedjuryexists,

including:“reference”juryinthehistoryofJapan,SouthKoreasconsultativejury,Taiwansview

jury. RecommendedjuryistheresultoflearningAnglo-Americanjury. AndasotherEastAsian

countriesandregions,ourcountryalsodoesnothavetheconditionstotolerantthejury,because

thejuryneedtocounterthecasefactstolifeunderadversarytrial,agreewithone-timefacttrialand

holdentityjusticeconcept,thesearespecificfeaturestoBritishandAmericanlitigationculture,and

EastAsiancultureprefertoacceptthe“above”ratherthanpeerstotrial.Nowthepeoplesjurytes-

tinginChinesemainlandisarecommendedjuryofChinesecharacteristics.Confusingthedistinction

betweenthetwoisthepeoplesjurysadvantage,anditsessenceissystematicallylisteningtoexter-

nalcitizensopinion. Thevalueofthepeoplesjuryopinioncannotbeignored. Chinesecultureis

onlysuitableforrecommended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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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法系,陪审制度仍然是其审判的重

要特征,在美国、新西兰和英联邦国家①得到

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尽管从英国的情况来看,
统计数字显示,陪审团审判在近几年正在逐渐

减少,超过95%的案件在没有陪审团的治安法

院审判,而大部分 (约占60%)在刑事法院审

判的案件,被告人作了有罪答辩,因此也没有

挑选陪审团。即使陪审团宣誓后进行了听审,
陪审团也不一定会要求作出有罪的裁判,因为

许多案件中都会指导陪审团要求作出无罪开释

的裁判。② 在美国,尽管刑事陪审团平均审理

一个案件的时间需要4天,但是仍然有39%的

刑事案件由陪审团审理。③ 香港回归后,仍然

保留了陪审团制度。加勒比海的牙买加、特立

尼达、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仍然是使用刑事陪

审制度的国家,英美法系陪审制度在超过25个

国家内存在变化。④ 虽然除了美国和加拿大,
民事陪审团实际上已经消失了,但是陪审制却

在刑事案件中得到复苏。在欧洲具有职权主义

传统的西班牙与俄罗斯两个非英美法系的国家

分别于1993年和1995年在一些刑事案件的审

理中重新引入陪审制度⑤,2002年俄联邦刑事

和民事诉讼法典相继取消了传统上的人民陪审

员制 度。俄 联 邦 《刑 事 诉 讼 法 典》规 定,从

2003年1月1日起由陪审团取代人民陪审员审

理较复杂的刑事案件。由陪审法庭审理的案件,

一般为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徒刑的严重犯罪或

特别严重的犯罪案件。
在过去的25年左右,虽然一系列实证研究

得到了发展并倾向于表明英美法系陪审制度的作

用受到不公平的责难,但是陪审制度生存下来的

原因在核心层面上很简单,即本身的经验指导他

们是很好地伸张正义和为法律制度提供合法性的

机构。⑥ 于是,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不停

地有声音主张引进陪审团制度,有人主张中国现

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需要改革,应该建立由人民

陪审团、人民陪审员、专家陪审员构成的 “三元

一体”的陪审制度;有人强烈呼吁在中国全面引

进陪审团;而有人主张至少应当在死刑案件中引

进陪审团。⑦

1993年颁布的 《俄罗斯陪审法》和1995年

颁布的 《西班牙陪审法》实施后,不论在俄罗斯

还是西班牙,两国都出现过很多由陪审团审理的

臭名远扬的案件,如迈克·奥特齐 (MikelOtegi)
案件就显示出新的陪审团制度的脆弱性。迈克·
奥特齐,一位年轻的巴斯克民族主义分子,他谋

杀了两个巴斯克警察,在1997年3月7日被释

放,依据是先前警察袭扰导致行为能力减弱和狂

热激情愤怒所引起的控制能力减弱。迈克·奥特

齐的无罪释放在西班牙引起很大反响,大众提议

修改或废除陪审团法,至少在巴斯克地区暂停其

使用。⑧ 看来,英美式陪审团在大陆法系传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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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否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还有待观察。
在东亚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英美

式的陪审团,但出现过建议性或者参考性的陪审

团,这是为什么呢? 有没有可以挖掘的共同原

因? 在此,我从东亚国家文化传统和建议性陪审

团的发展情况来讨论我国及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

是否适合陪审团制度的问题。

一、建议性陪审团是东亚的特产

建议性陪审团,只有在东亚出现过,在其他

国家没有看到这一现象,尽管其具体的名称不

同,但因其 “陪审团”的决定最终只对真正的裁

决者即专业法官具有建议性或者参考性,所以我

们统称其为 “建议性陪审团”。
(一)日本历史上的 “参考性”陪审团

日本陪审团法的起草工作始于1920年,该

草案进行了数次修改,在1923年3月21日众议

院最终通过了适用于刑事诉讼的 《陪审法》并于

1928年实施。该法适用范围相当于死刑、无期

徒刑之罪的案件且被告人享有。但由于 《陪审

法》自身存在的缺陷及本国文化特征对国民接受

程度的影响,日本陪审制度的作用发挥得并不理

想。1929年日本适用陪审审判的案件有143件,
但以后呈逐年减少的趋势,1938年以降,每年

陪审的案件数最多不超过4件, 《陪审法》最终

于1943年4月终止实施。① 但是,应当特别指

出的是,1928年至1943年间,日本在刑事案件

中由被告人选择是否适用陪审团的做法,并非真

正意义的英美式陪审团,因为这个陪审团的裁

决,对由职业法官作出的有效裁决并无拘束力,
因而被日本学者称为提供 “参考性”意见的陪审

团,我在此简称为日本的 “参考性”陪审团。该

“参考性”陪审团制度的主要特点是,陪审团的

成员并不能最终决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法官就

事实争点向陪审团提问,陪审团就这些问题给出

答案。法官可以作出如下选择:不理会陪审员的

回答,或召集另外的陪审团。② 日本陪审团制度

的这一特征使其与当事人主义的陪审团制度区分

开来。这些制度设计的作用在于确保法官保持积

极的指挥诉讼的角色,而非对抗制下法官发挥的

相对消极的作用。
日本的 “参考性”陪审团在实施之初受到了

普通公众和职业律师的支持。尽管陪审团制度在

推行之初赢得了公众的支持,然而从1929年开

始,陪审制的局限性就开始被批评。事实上,通

过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比司法部预想的案件要少得

多,这使得一些记者认为,陪审制不适合日本的

国民性格③,另外一些参与者其关注的重点是陪

审团法的内在问题。1936年,日本京都帝国大

学校长、法学家泷川幸辰 (YukitokiTakigawa)
认为,日本的陪审团是无力的,根据陪审团法的

规定民众参与陪审仅仅是一种形式。泷川幸辰强

调,日本陪审团权力太有限是该制度缺乏普及性

的主要理由。他得出结论说,陪审团法的未来是

灰暗的,像他一样的法学家无能为力,只能 “悲
伤地看着陪审团法从这个世界消失”④。泷川幸

辰教授一语成谶, 《陪审法》在1943年暂停了,
理由是该制度不是太普遍,不太受欢迎;维持成

本过高;在战争的形势下,绝大多数超过30岁

的日本男性公民参军了,缺乏陪审员。
(二)韩国的咨询性陪审团制度

韩国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独特的咨

询性陪审团制度 (consultativejurysystem)非

常引人注目。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完成

了政治民主化的转变,政治民主化对司法过程

民主化提出了要求。2007年6月1日,国会制

定颁布了 《关于国民参与刑事诉讼的法律》(法
律第8495号),启动了从2008年到2013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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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5年的咨询性陪审团试验。试图通过总结试

验效果,建立更加长久的民众参与司法的制度,
并融入韩国独特的文化因素以及兼顾韩国当代

社会发展情况。①
韩国陪审团审判局限于特定类型的刑事案

件,并且仅仅依被告人的选择才适用。② 该法

规定陪审团审理的案件范围是谋杀罪、一般杀

人罪、强奸罪、抢劫罪、贿赂罪、绑架罪以及

涉及毒品的犯罪。当然,也预留了灵活适用的

空间,不属于上述犯罪本应由三个法官组成合

议庭审判的案件,在满足特定条件时,也可以

适用陪审团审判。根据韩国司法部对2008年和

2009年采用陪审制审理案件进行的实证调查显

示,陪审团审理的最多的三种犯罪是:谋杀案

占27%,抢劫导致身体伤害案占21.4%,性侵

犯案占17%。③
司法改革支持者预期每年有100到200个案

件进行陪审团审判。尽管2008年没有达到预期,

2009年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数量增加了50%。从

2009年1月1日起到12月31日,申请由陪审团

审理 的 案 件 是569个,其 中159个 案 件 (占

27.9%)最终由陪审团审判。在申请陪审团审理

的案件中,被告人撤回陪审团审理要求的案件是

228件,法院拒绝陪审团审理要求的案件是136
件。法院拒绝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中,法院认为

76.5%的案件不适合由陪审团审判。
咨询性陪审团具有独特性,陪审团裁决的效

力和效果是公众和学者最关注的部分。韩国陪审

团评议是秘密的,陪审员首先讨论被告人是否有

罪并试图达成一致裁决。如果陪审员不能达成一

致裁决,他们必须听取法官的意见。在法官和陪

审员一起讨论了被告人是否有罪之后,在法官不

参加的情况下,陪审员以简单多数原则作出裁

决。韩国陪审员和法官也讨论量刑事宜,并上交

意见给法官。在2008年和2009年的案件中,法

官同意陪审团裁决并采纳其意见作为正式判决的

占90.6%。④ 从2009年7月1日 (量刑指南生

效的日期)到2010年3月31日,有38个案件

根据量刑指南进行陪审团审判。在这些案件中,
陪审团的量刑建议和量刑指南一致的占35例。
惹人注意的是,相较于量刑指南,法官的判决更

接近于陪审团的量刑建议。在所有的案件中,当

陪审团的量刑建议和量刑指南不一致时,法官的

判决结果和陪审团的量刑建议呈现出相同的方向

(或都高于或都低于量刑指南)。⑤

对2008年和2009年韩国的陪审制度的有

效性有不同的评价。一些人批评说,韩国陪审

员比较感性,没有经过处理法律事务的培训;
另一些人声称,普通民众缺乏法律思维、厌讼、
以和谐为导向的文化传统可能和陪审制不相

容。⑥ 然而,许多参加陪审的职业律师见证了

新的陪审制度在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行为方面和

在提高民众法治意识方面的积极效果。对引入

陪审制的预期是通过提高司法过程的透明度,
增强审判制度的民主性、合法性,增强民众对

司法裁决的信任。2008年和2009年的实证资

料显示,许多预期的变化已经实现。选择陪审

团审判的案件在不断增加。在多数案件中,陪

审团裁决和法院的判决在定罪和量刑方面都一

致。在很短时间里,在陪审团审判中明显实现

了公开审判,集中评议。法庭适用的法言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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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NationalCourtAdministration,Gukminchamyeojaepanseonggwabunseok[AnAnalysisofthePerformance

oftheCivilParticipationTrials](2008 2009),at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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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精练,易于民众理解。参加陪审团审判的

公诉人和律师在新制度中更加熟练,有经验。
最高法院对陪审制的成功推行给予了很大支持,
陪审团实证研究也在不断增多。① 韩国陪审制

还在实验期,陪审制的成功需要民众对陪审团

判决的支持和尊重。
(三)我国台湾地区的人民观审制

我国台湾地区一直以来都是由职业法官独立

审理案件。我国台湾地区 “司法院”院长赖浩敏

在上台之际启动新一波的司法改革,提出建立人

民观审制,落实司法为民,重新赢回人民对司法

的信任,以便更好实现 “干净、透明、便民、礼

民、高效”的司法目标。② 我国台湾地区 “司法

院”司法改革策进委员会于2011年7月26日通

过人民参与审判的建议案,探行人民观审制。
“司法院”为落实上述结论,于2011年8月初组

成人民观审试行条例草案研究制定委员会,进行

“人民观审试行条例草案”的研制,并先后召开

11次会议对制定人民观审试行条例草案进行探

讨。2013年2月18日,“司法院”院长赖浩敏表

示 “人民观审条例草案”经 “行政院”会衔后已

送 “立法院”。
观审法庭由三位职业法官与五位公民观审员

组成,如遇案件需要方得增置一至四人之备位观

审员在观审员不能执行职务时依次递补为观审

员。职业法官与观审员同列而坐,一起合作认定

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及量刑。法官在审理案件中

能真正做到亲近民众,与民众沟通,并听取民众

的意见。人民观审制只适用于重大刑事案件。
观审制限于被告所犯最轻本刑为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和最重本刑为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观

审员从普通民众中选取。凡年满23岁且在试行

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继续居住4个月以上高中

毕业以上学历的公民都可被选任为观审员,但

褫夺公权、人身自由依法受拘束、行为能力受

限者除外。
就观审审判案件的程序而言,观审员只能

参与审判程序。观审员、备位观察员在第一次

审判期日前应进行宣誓。“宣誓后,审判长应向

观审员说明观审审判程序、观审员的权利义务

及违背义务的相关处罚、案件的争议点、被告

被诉罪名的构成要件及法律解释。如果审判过

程中,审判长认为有必要向观审员、备位观审

员说明上述事项时,应当进行中间讨论”。举证

阶段由检察院负责向法院说明待证事实、举出

证据并指出调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
“证人、鉴定人、通译或被告经当事人、辩护人

或辅佐人诘问或询问完毕后,观审员请求询问

审判长后可以询问上述几类诉讼参与人。如果

审判长认为恰当,也可由 观 审 员 直 接 进 行 询

问”。调查证据完毕后,由检察官、被告、辩护

人依次就案件事实及法律分别辩论。前项辩论

结束后,依同一次序就科刑范围进行辩论,原

告、被害人或其家属可以就科刑范围进行相关

建议。辩论终结即开始终局评议。审判长应详

尽说明案件事实和法律争点,整合各项证据并

给予观审员、法官充分讨论案件的机会,并保

证观审员在评议时不受职业法官及备位观审员

的干扰,自主独立地就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

用、量刑发表意见。观审员五人中只要有三人

以上形成一致意见,即为观审员多数意见。观

审员在评议中只有表意权,没有裁判权。法官

在案件事实、相关证据的基础上形成自由心证

对案件作出最终判决。如果法官所作判决没有

采取观审员的多数意见,就必须在判决书中说

明不予采纳的理由。由此可见,观审员的多数

意见对于法官有一定的约束力。
为了最终通过 “人民观审试行草案条例”,

“司法院”选定在士林、嘉义两个地方法院试行

人民观审制三年 (2012—2015),并定期进行检

讨、评鉴其成效。嘉义地区法院于2013年3月

25日及26日举办第一次观审模拟审判,此次特

别强调公判中心主义,选择必要关联之证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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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eeJae-HyupLee,Koreanjurytrial:hasthenewsystembroughtaboutchanges? http://blog.hawaii.edu/

aplpj/files/2011/11/APLPJ_12.1_lee.pdf,visitedby2012 09 20.
参见 《“司法院”赖浩敏院长专访———落实司法为民,建立干净、透明、便民、效能的司法制度》,资料来

源于财团法人扶助基金会网站http://www.laf.org.tw/tw/b3_1_2.php? msg1=29&msg2=345.访问时间2013年

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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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准备程序益加精致,与后续公判审理程序顺利

接轨。① 截至目前,进行模拟观审的案件仅有10
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把 《人民观审试行条

例草案》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法律条文,“司法院”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前述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法

律传统上都可以归入东亚法律文化圈。文化史

研究表明,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总是存在

着若干个文明与科学的中心。以这些中心为内

核,在文化地理学上便出现若干个板块,文化

史家称其为文化圈。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由于地理的、民族的和历史的诸方面综合原因,
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渐次形成包括现今

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②

19世纪中期以来,东亚诸国被西方列强拉进了

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普遍经历了或正在经历

着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一过程在法律上的表现

就是亚洲各国法治的百年实践,学者们通常称

之为外发型或追赶型的法制现代化进程。而东

亚国家法的近现代化,与欧美法密不可分,这

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东亚地区,特别

是中、日、韩三国法律体系中的各项制度、原

则和用语,许多都是从欧美移植或改变而来,
只是又考虑到本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而有所变

化,原本来自外域的法律已然成为现代东亚法

不可分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③ 在推进政治经

济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中,东亚社会从日本开始

接受西方法律制度并正在推广。政治经济体系

的现代化需要法律体系的现代化,而且作为社

会规范的法同各个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具有密

切联系。④ 可以说,当今的东亚法律文化是东

亚文化传统与西方法律整合的结果,和所有的

文化移植一样,固有的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其移植的法律文化表现在具体的制度上理所当

然是 “非驴非马”。
(四)建议性陪审团是追仿英美式陪审团的

结果

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产生建议性陪

审团的背景和过程,都体现了学习西方英美国家

的陪审团,但是文化传统又使其无法全盘引进陪

审团,从而形成了 “参考性”陪审团、咨询性陪

审团、人民观审团这种表面上有陪审团的形式特

征,但实质上又没有裁判权的 “非驴非马”的土

洋结合的建议性陪审团。
从日本来看, “参考性”陪审团是明治维新

学习西方的产物。从大化革新至1868年明治维

新,是日本长达一千二百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
日本封建法从体系到内容都深受中国隋唐法律的

影响,明显、集中体现了对中国封建法的模仿。⑤
因此,大部分日本法学家都认为日本封建法是中

华法系的组成部分。1868年日本爆发了以新兴

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为主要推动力的、具有资产

阶级革命性质的明治维新,将西方国家作为其实

现富国强兵的样板而全盘效仿,对西方法律体系

全面引入。因为英、法是当时的殖民大国,法律

体系也最为发达,所以,英、法的法律就成为当

时日本政府主要追仿的对象。
自19世纪70年代初东京开成学校建立以

来,授课的讲义就以英语为主,且开设的课程主

要是英国法,英国法占有的比重明显超过法国

法。在众多的日本学者中,穗积陈重是英国法学

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1876年赴英留学三

年,后又转赴德国柏林留学一年,因此,对德国

法和英国法有很深的理解。穗积陈重从比较法的

角度,对欧洲各国的法律进行了研究,他先后著

有 《英、法、德法学比较论》、 《英国普通法原

论之序》、《英国法的特质》等文,这些研究后

来形成日本学者理解英国法的传统观点。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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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佚名:《推动人民观审制度———嘉院强化观审模拟审判之准备程序》,载 《司法周刊》2013年3月7日。
参见李梅花:《东亚文化圈形成浅析》,载 《延边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89 92页。
参见冯玉军:《论东亚共通法治的建构》,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26 133页。
参见 [日]酒旬一郎: 《正在现代化的东亚法律的若干问题》,载 《法制现代化研究》,1999年卷,第370

388页。
参见方旭:《东亚法律文化的历史发展及特性》,载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25 28页。
参见赵立新:《日本法的现代化与英美法的影响》,见何勤华主编:《混合的法律文化》,法律出版2008年版,

第134 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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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律的影响下,1900年,两名律师建议在

日本律师联合会 (JapanFederationofBarAsso-
ciations)的会议上讨论引入陪审团制度。他俩

递交了一个文件,申请在日本律师联合会的第

30届顾问会议上讨论 “关于建立陪审团制度”
的议题,该提议在该次顾问会议中被接受。1909
年,日本律师联合会全体大会赞成在日本引进陪

审团制 度。1910年2月,立宪政友会 (Rikken
Seiyūkai)提交了在日本建立陪审团制度的议案,
众议院通过了该议案。① 该议案称,民众参与司

法审判 可 以 确 保 司 法 独 立,可 以 达 成 司 法 公

正。② 可见,日本参考性陪审团是学习和模仿英

国陪审团的结果。
韩国在历史上是朝鲜的一部分,在古代曾

是中国的附属国。公元7世纪,朝鲜建立第一

个封建王朝,封建时期朝鲜的法律从形式到内

容都深受中国封建法制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

起,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主要接受了日本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朝鲜分裂为南北两部分。
韩国建立后,开始重视借鉴西方的立法经验,

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典编纂工作,
创建了六法体系,并颁布了一系列单行法律。
现在的韩国法律从总体上属于大陆法系,但也

受到英美法系的一些影响。③ 而韩国人民陪审

团则是英美法影响的结果。1992年大法院出

版了十卷本 《司法制度研究报告》,确立了进

行司法改革的理论框架。为了进一步推进司法

改革进程,1995年2月,作为总统咨询机构

的 “世界化促进委员会”与大法院、法务部共

同进行了司法改革问题的研究,于1995年12
月发表了 《法 律 服 务 及 法 学 教 育 的 国 际 化 方

案》。2000年,为了使司法改革的成果得到制

度化,大 法 院 提 出 了 《21世 纪 司 法 发 展 计

划》。韩国的司法改革是在国际化的背景下进

行的,从改革目标的设定、改革内容的确定及

其改革方法的选择都充分考虑到了国际化背景

下司法制度的变革与新的角色问题。司法改革

适应国际化和社会发展需求是韩国司法改革的

重要特点之一。④

像很多东亚国家一样,韩国看起来不太像

那种实行大众参与司法决策制度 (即公民陪审

制度)的国家。然而,虽然具有集权主义的传

统,韩国20世纪80年代在向民主的急剧转型

中萌发了要求在司法领域实行民主化的强烈呼

声。1999年,曾经 (在民主运动中)被军事法

庭先判处监禁后判处死刑的金大中总统,任命

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在法庭中实行公民参与制

度。陪审制度支持者们希望陪审团审判制度加

强旨在结束纠问式 “书面审判”的全面改革。
他们的目标是创立公开的、对抗的、有听证会

特征的法庭内 (in-court)质证制度,这种制度

要求公诉方和辩护方平等竞争,在无偏见的专

业和业余仲裁者面前进行交互审查。⑤ 从这一

改革的具体目标来看,韩国人民陪审团是学习

英美对抗式诉讼的具体表现,当然是学习和模

仿英美陪审团的结果。
在向 “立法院”作的口头报告中,赖浩敏

指出,当前司法目标,不再是排除不当政治干

预,而是如何赢得人民信任,改革就必须从人

民角度看问题及解决问题,在程序上要开放社

会参与。他所提出的建议就是引进 “观审”制

度,也就是让一般人参与审判过程,甚至在评

议时发表意见,供专业法官判决参考,也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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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SeeNobuyoshiToshitani,ShihōnitaisuruKokuminnoSanka:SenzennoHōritsukatoBaishinHō[LayPartici-
pationintheJudiciary:LegalProfessionalsin[the]Pre-War[Period]andtheJuryAct],in6IwanamiKōza:GendaiHō
[IwanamiLectures:ContemporaryLaw]375(ToshitakaUshiomied.,IwanamiShoten1966).

SeeBaishinTebiki:HōteiSanYoNisshiTsuki[TheJuryGuidebook:IncludesJournalofTrialParticipation]98
(SatoruShinomiyaed.,Gendaijinbunsha1999).

参见方旭:《东亚法律文化的历史发展及特性》,载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25 28页。
参见韩大元:《东亚国家司法改革的宪政基础与意义———以韩国司法改革的经验为中心》,载 《浙江社会科学》

2004年第3期。
参见孙杰荣 (JeromeA.Cohen): 《韩国改进公民 “陪审团”制度,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提供借鉴》,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81577/208206,2011 0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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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是否适合采取参审制度的参考。① 赖

“院长”观 点 甫 一 抛 出,学 界 纷 纷 表 示 不 解。
“由于观审一词在法学文献上未有所闻,在比较

法上亦无可考据,究竟内涵为何?”② 其实 “观
审”这一词汇在清末就有。按中英 《五口通商

章程》及其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涉外诉讼一

般由被告一方国家司法管辖。但涉外诉讼不仅

有外国人是被告的情形,还有外国人是原告的

情形。1876年中英 《烟台条约》第二段第三款

规定了原告所属国领事官员可以 “赴承审官员

处观审”,有不同意见 “可以逐细辩论”的 “观
审”制度。也就是说如果观审官员认为审判、
判决有不妥之处,有权提出新证据,再传原证,
甚至参与辩论。当然,“司法院”所采行的观审

制与不平等条约下的观审有实质区别,但是借

由审理时,引入监督者,来防止法官滥权这点,
却有共通之处。③

民众对职 业 法 官 垄 断 刑 事 司 法 不 满,但

“司法院”对人民参与司法的重要性也早有认

识。事实上,推动人民观审制度之前, “司法

院”曾三次推动相关立法,但三次均以失败告

终。早在1988年11月, “司法院”举行司法

会议,讨论应否采行参审制。会后做成决议:
“研拟适 合 ‘我 国 国 情’之 参 审 制 度 予 以 试

行。”之后 “司法院”依据该决议,于1991年

3月模仿德国参审制完成 “刑事参审试行条例

草案”。但在送请 “行政院”表示意见时,遭

到 “行政 院”以 “合 宪 性”疑 虑 退 回。1999
年7月, “司 法 院”举 办 “全 国 司 法 改 革 会

议”,“法务部”与民间团体提案 “人民对司法

审判之参与”,建议引进参审制。之后 “司法

院”于2006年7月模仿德国专家参审制提出

“专家参审试行条例草案”,送 “行政院”表示

意见,又 遭 “行 政 院”以 “合 宪 性”问 题 退

回。2006年到2007年, “司法院”又模仿日

本裁判员制度,制定了 “国民参审试行条例草

案”,该草案也因有 “合宪性”问题无疾而终。
三度挫折已迫使 “司法院”对参审制度的设计

作比较务实的考虑④,由此 “司法院”设计出

了人民 “有表意权而无表决权”的人民观审制

度。为此,“司法院”在2011年邀请日本、韩

国、德国、意 大 利 学 者 来 台 研 讨,以 兼 采 众

家;同时成立 “人 民 观 审 制 度 研 议 委 员 会”、
“人民观审试行条例草案研究制定委员会”等

组织,进行草案的制定、修改工作。另外,通

过召开各种形式的研讨会、说明会、公听会以

及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进行民意调查等

方式,听取各界对草案条文的意见。2012年6
月14日,“人民观审试行条例草案”经过 “行
政院”会衔后,送请 “立法院”审议,并于现

在进行试点。
近年来日本、韩国引进人民参与审判制度

是人民观审制度提出的外部原因。我国台湾地

区与日本、韩国法治均继受自欧美,且经济、
法治发展水平相近。而日本、韩国相继于近年

引进人民参与审判制度,在给台湾提供制度借

鉴的同时,也无形中给台湾以压力。 “司法院”
也承认 “构思中的人民观审制度,其原型近似

于德国、日本的参审制,但也有若干韩国制的

精神”⑤。
从前述东亚国家建议性陪审团产生、发展的

过程可以看出,东亚地区的几个法域,都曾经努

力追仿英美陪审团,但是,由于固有的文化并不

适合英美式陪审团生存,最后产生了折中的杂交

产品———建议性陪审团。可以说,这一方面说明

英美陪审团确实有值得学习之处,但另一方面也

说明,在东亚文化背景下,全盘移植英美式陪审

团是没有成功的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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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赖浩敏:《引进观审制度,致力司法改革》,资料来源于中评网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访问

时间:2012年11月15日。
台北律师公会:《台北律师公会退出 “司法院”人民观审试行条例研究制定委员会之声明》,资料来源于台北

律师公会网站http://www.tba.org.tw/news_detail.asp?id=304,访问时间:2012年11月10日。
参见吴景钦: 《观审制可以抑制法官专断?》,资料来源于今日新闻网http://www.nownews.com/2011/07/

02/142 2724406.htm,访问时间:2012年11月15日。
参见苏永钦:《司法改革新纪元——— “司法院”苏永钦 “副院长”谈 “人民观审制”》,第8页。
“司法院刑事厅”:《“司法院”构思中人民观审制度Q&A进阶版》,载 《军法专刊》2011年第6期,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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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亚文化为什么难以接受

英美陪审团      

  在东亚,全盘移植英美式陪审团没有成功的

经验,这是历史事实。从逻辑上来看,东亚地区

的文化也不具备移植英美陪审团的条件。由于东

亚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共通之处,在这

一部分,我将主要以我国为例来探讨为什么东亚

文化难以接受英美式陪审团。
审判中的陪审制有两种模式,一是参审制,

即由普通公民作为陪审员享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力

与法官一起参与案件的审理;一是陪审团制,即

全部由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就案件的事实问题

即犯罪是否成立作出裁决 (verdict),量刑问题

由专业法官作出,在陪审团审理中的法官一般为

一名,只是一个主持人的角色,他对案件的看法

即使与陪审团相反也不能对陪审员们进行暗示或

者引导。
由于我国陪审制是参审制,存在一些与陪

审制的初衷无法调和的矛盾:陪审员不懂法却

要进行法律问题的裁判;陪审员必然受到与其

一起审理的专业法官的经验与权威的影响而成

为 “陪衬”;由于其只占合议庭中的一定比例,
难以对裁决结果发生实质性的决定作用;等等。
早就有人主张依照俄罗斯传统上为大陆法国家

而引进只存在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的做法,
在中国对部分案件引进陪审团。《瞭望》新闻周

刊曾经刊登有关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文章。文

中提到,司法体制改革下一步将酝酿对疑难案

件试点实行陪审团制度。由陪审团对案件事实

的认定行使决定权,法官只负责适用法律,以

减少涉法上访。① 期望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不公与

司法腐败的问题。
产生上述改革设想,其原因在于陪审制具有

民主、公正、自由、人道这四种基本价值。从民

主价值来看,作为 “社区缩影”的陪审团,是从

本地区成千上万的符合选民资格的普通公民中随

机挑选、一案一组团,能够反映一般人对事实问

题的理解;从公正价值来看,由于潜在陪审员的

基数很大,所以一个人一生很难有超过一次的机

会被选为陪审员,审完一案便消失于茫茫人海,
难以贿赂,而且由于责任的分散使当事人更能服

判;从自由价值来看,分散的普通公民能够顶住

政府的压力而保护公民自由,而 “一致裁决”或

者绝大多数同意才能作出一个裁决的要求使过半

数就可判决的做法得以改变,难防止多数人的暴

政而侵犯少数人的自由;从人道价值来看,普通

人的情感与冷静的专业法官相比,更能体会案件

中的人情与法理,避免类似于许霆案件中违背常

理的裁判,又由于死刑裁判作为陪审团不能量刑

的例外,可以在是否处死刑的问题上更有能力把

握什么叫 “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这样的微妙

情节。
这样的一个 “好东西”,我国是不是可以立

即引进,以 “一了百了”地解决司法公正与司法

腐败的问题呢? 同样,为什么大陆法系国家长期

不引进,有的国家如法国在历史上曾经引进过,
为什么还要废除而代之以参审制呢? 这是因为,
陪审团的存在需要有一些必要的前提,而这些前

提,在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不存在或者不完善,
需要先建立这些作为前提的相关制度,才可以引

进陪审团。然而这些 “前提”是否最终可以建立

起来呢?
(一)陪审团需要对抗式审判对案件事实进

行生活化处理

虽然我们以上讨论的大多数原则已被以前采

用纠问式刑事诉讼程序的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
但同刑事审判过程中其他原则相比,孕育产生上

述原则的陪审团对抗式诉讼模式已被大陆法系国

家所抛弃。例如:(1)国家 (检察官、法官和预

审法官)负有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义务;(2)为

了查明有罪或者无罪的需要进而审查判决的必

要;(3)强制起诉原则 (法定原则)。罪刑法定

原则不仅反对那些拥有自由裁量权的陪审团因为

同情怜悯作出无罪判决或废除严酷惩罚条款,而

且也反对神化政党所控制的刑事审判:辩诉交易

(一种与英美陪审团审判有相同产生环境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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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酝酿对疑难案件试点实行陪审团制度》,http://news.163.com/08/0108/23/41NJ7SAT0001124J.
html,2008 01 08,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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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因此,陪审团制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

废除或是为了依旧贯彻上述原则,改变运行的形

式转化为更容易实施的外行陪审员参与制:由职

业法官和 “外行”审判参与者所组成的 “混合法

庭”共同对所有的法律问题、事实问题、罪与非

罪及判决负责。上述法律原则与大陆法系国家的

司法体系结构之间的对抗关系引申出了很多思

考。对于那些对抗制陪审团审判中以传统分权为

中心的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程序,大陆法系国家到

底能借鉴吸收多少呢? 在审判程序开始之前,如

果法官已经研究过相关侦查文件并发现此文件包

含足够证据来证明有罪,他还能够说服自己假设

犯罪嫌疑人无罪而作出公正的审判吗? 为了作出

客观公正的审判,把法官从行政和调查的分支中

解脱出来保持其独立,传统陪审团真的能发挥催

化剂的作用吗? 如果法官有揭示事实的职责,而

且被告声明其有沉默权,那么当法官也是犯罪事

实查明者时,这种揭示事实的权力怎么才能做到

有效? 有罪判决的含义是什么? 法文中的翻译是

“在一个 ‘混合法庭’中根据自己的良心作出判

决”。在 “混合法庭”中,主审法官有权翻阅卷

宗并负责起草判决书的情况下,其还要经受上诉

审查的各种正式要求吗?
英美法系具有不同于大陆法国家的对抗制

背景,很多所谓 “对抗”的具体制度是在有陪

审团对抗式审判背景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包括:
(1)无罪推定原则;(2)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

利;(3)诉讼双方地位平等;(4)获得公开审判、
言词审判的权利;(5)控审分离原则;(6)法官

独立审判,不受行政部门及相关调查机构的干

涉。传统对抗制刑事诉讼分权理论是:中立的法

官负责决定涉及法律和审判的相关问题,由普通

人组成的陪审团负责犯罪事实认定。在这种分权

理论中,有关证据的普通法律规则得以产生。例

如,分权促进了传闻证据规则及相关性原则的发

展,排除非法收集的证据规则的产生,自由心证

原则从传统的证据规则中分离出来。这些重要的

发展影响了刑事实体法中对证据的出示和评价,

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分离,对刑事犯罪的主客

观构成要素的分离,这些是由法官指导陪审团如

何把法律条文运用到具体的案件中这样一种事实

认定方式所决定的。①
陪审制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是审判的充分对抗

化。在全部由平民组成的陪审团中,公民假定只

有日常经验而无审判经验,甚至于假定他们是不

懂法的,因此,只有通过对抗制审判,让控辩双

方将案件事实通过辩论进行 “生活化处理”,陪

审员才有对事实的判断能力,而大陆法系国家的

职权主义审判不能达到案件事实 “生活化处理”
的效果。在我国,很多法官对复杂的案件也是一

个上午就审理完毕,除了法律专业人士,其他人

是很难听懂的。因此陪审团审案必须要在每一个

案件都有律师作为辩护人或者代理人,必须全部

以法庭上调查、听审的事实作为依据才能作出裁

判。这就需要保障所有请不起律师的人都有国家

为其提供的律师;要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未经证

人在法庭当庭作证的证据不能使用;由于专业水

平与中立立场的限制,陪审员不能提问,只是一

言不发的听审人。而这些在我国是不存在的,我

国没有确立完全的国家法律援助制度、没有确立

排除传闻法则、没有禁止法官 (包括非专业法

官)的事实问题提问权。
中国和谐司法的传统,使中国诉讼文化中

缺少对抗制的基因。朱苏力教授认为:自20世

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导向是职

业化和专业化,突出审判和审判方式改革,强

调法官消极和中立,律师扮演积极角色,取得

了重大进展,但也留下了许多不能不面对的问

题———这种司法模式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

基层社会,缺乏适用性和有效性。在宏观层面

需要适度调整。有鉴于此,从宏观层面看,能

动司法和大调解的实验和推广是必要的,有积

极意义。若放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

程中看,这其实既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延伸,也

是司法改革的调整。② 在我看来,为什么同一

个案件,不同的法官审理,都是依法裁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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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SeeStephenC.Thaman,EuropesNewJurySystems:TheCasesofSpainandRussia,62Law &Contemp.
Probs.233(Spring1999).

参见朱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载 《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5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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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接受的程度会不一样,就是因为法官对

人的态度不一样,人民喜欢的好法官,往往是

那些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法官,而不是法律知识

高深却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法官。司法要获得人

民的认同,必须走司法民主化的道路,而人民

陪审团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群众路线背景

下的一种创举。
(二)陪审团存在的权威性需要事实审一

次性

在英美国家的审判中,对案件事实裁判只能

是一次性的,除非因程序违法导致程序无效而更

新程序进行一次 “新的审判”(new-trail),不能

在原审的基础上进行续审 (re-trail)而认定原判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进行改判。这就提出了

以下几个要求,一是英美法上的所谓心证公开和

判决书说理只针对专业法官,陪审团为什么这样

判是不需要说理的。这是他们 “自由心证”的权

力,他们这样判,可以是他们对事实感受基础上

的认定、可以是对被告人的同情、可以是对可能

适用的国家法律的不满,在更新审判中判无罪,
还可以是对原来那次审理的国家机关违背程序的

“报复”。在二审、再审中也不能对事实问题提出

异议,除非在刑事案件中作有利于被告的裁决。
程序违法的情况下进行的 “更新程序”,则是当

原来裁判没有发生。我国的二审和再审中,本来

不同人可以感受不同的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审查,因为世界各国都

只在一审中适用陪审团审理,如果在二审再由非

陪审团可以改变原来由陪审团所作的裁决,那么

陪审团的一审裁判就没有意义。
然而中国文化中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

理念存在了几千年,深植于中国文化之中,有学

者主张我们也有 “彻底的事实审”①,以此强调

一审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说我们也可以由此引进

西方式的事实审一次性则是难以想象的。 “实事

求是、有错必纠”的理念,作为一种哲学认识

论,已深深沁入中国人的世界观,只能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赋予新的内涵,而不能简单地抛弃。法

律移植的最为关键之处,不在于域外法治如何先

进,而在于能否本土化;如不顾本土实情盲目移

植,则只会有 “南橘北枳”的结果。把英美法系

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和事实审一次性也予以简单

移植,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同。如果没有事实审一

次性,在一审中由普通人中选出来的陪审团审理

得出的案件事实结论,在二审中由几个法官可以

推翻,那么,陪审团审判的意义又何在呢? 因

此,只要有事实性的二审、三审程序的存在,陪

审团就没有存在的余地和空间。
在传统上,中国的审判是通过多重监督、反

复检测来达到公正的。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

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协

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为了回应西方社会面临的

诸多问题,特别是多元文化社会潜藏的深刻而持

久的道德冲突,以及种族文化团体之间认知资源

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多数人难以有效地参与公共决

策的状况而应运而生的,但这种文化与中国的协

商、和合文化却有共通之处。 “和合”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精髓,和谐文化必然带来协商民主,协

商民主早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孔子强调

“礼之用,和为贵”,提出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

同而不和”;要 “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孟子

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经

典 《中庸》指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些

都体现了中国协商文化的基础。
在中国司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协商民主的具

体表现。法院判案时面对的各种监督上也体现了

协商,如一个案件判决过程和结果都要面对检察

机关的监督、党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当事人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媒体的监督。
与陪审团的 “无理裁判”② 不同,法院的裁判实

际上是各种价值、各种利益平衡的结果,也是各

种力量协商的结果。协商民主也体现在上下级司

法机关之间的依法定程序的协商。在中国不可能

存在美国式的 “事实审一次性”的做法,甚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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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瑞华:《论彻底的事实审———重构我国刑事第一审程序的一种理论思路》,载 《中外法学》2013年第3期,
第517页。

人们津津乐道的西方国家的法官说理,并不适用英美陪审团制的国家的陪审团审判,陪审团的裁决是并不说

理的裁判,判决书说理体现在专业法官在上诉审时就法律解释上的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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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接受上诉审分流①,将大部分案件在第一

审完美地审一次而拒绝其在第二审进行事实审

理,“全面审理”是实事求是理念下的必然结果,
只有这样当事人和国家才可以放心,才会对公正

的司法有信心,在一次审判中就达到 “事了”的

状态,那不可能发生在中国。
上级法院将来可以就事实问题改变下级法院

的裁判,下级法院在裁判时要顾及上级可能出现

的改判,而上级法院也要顾及下级法院的判决的

理由。中国的裁判可以反复进行再审,并无次数

的限制。这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司法中协商民主的

意义:即法官在裁判时并非像西方陪审团一样每

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感受 (尽管这种感受也是建立

在辩论等协商式民主的基础上的)进行裁判,而

是考虑到裁判后可能接受以后反复出现的重复检

测,法官在裁判时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的道德观

念、考虑是否严格按照上级将来要解释的法律进

行裁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更愿意、更接

受通过协商和各种力量的制衡达到的公正,这种

建立在协商基础上的中国式审判模式,才能在中

国成为现实。
(三)陪审团审判需要宁纵不枉的实体公正

理念

在中国人的法治理念中, “司法公正包括实

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两者相互依存,不

可偏废,努力兼顾两者的价值平衡。追求实体公

正,不能以违背或破坏程序为代价,防止那种只

求结果、不要过程、省略程序、违反程序等问

题;强调程序公正,绝不意味着放弃对实体公正

的追求,不能脱离实体公正搞所谓 ‘程序至上’
或者 ‘程序优先’,避免只求过程不重结果”②。
其实,关于重实体公正首先并不是 “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所特有的,而是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所

特有的,在中国文化中,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

界,有人主张程序正义优先实体正义的说法。实

际上这也是不符合国情的,正义是一种人们的内

心需要,一个国家的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正义是有

很大的差别的。在美国,人们能够接受 “辛普森

‘做了此事’,但在法律上以及正义上,可以合理

地判决他无罪。”③ 但是,在中国,人们自古以

来就有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

没到”的观念,在实现实体正义上,不应当有时

间的限制,这是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正义观。我们

可以看到中国很多上访民众从黑发告到白发,几

十年上访路,要的就是一个公正的结果,如果这

个时候,你以美国的 “禁止双重危险”、“不得作

不利于被告人的变更”来说服他,他一定会认为

这样的司法是邪恶的。
《人民司法》上有一篇 “特约评论员”文章,

对上述观念提出了批评,文章说:大批高学历人

才进入法院,但缺少经验辅佐的学理难以应对丰

富复杂的司法实践,秀才办案、机械司法引起了

人们对高学历的怀疑;程序正义的普及带来了诉

讼证据的完善,逾期举证后证据失权时,国人还

一时难以接受 “时间可以改变事实”的规则;慎

刑和宽大变成了钱权交易的盾牌。④ 在民事领域

的 “证据失权”———仅仅因为没有举出应当提供

的证据,这个证据以后就不能用了,只能看到法

院作与事实相违背的裁判———与刑事领域的 “禁
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变更”一样,中国民众是无法

接受的。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也看到了上述问

题,他说: “人民群众希望有错必纠,我们的再

审工作就要处理好依法纠错和维护生效裁判既判

力的关系,不能固守所谓绝对的 ‘既判力’和

‘一事不再理’的观念,及时依法依程序纠正错

案。”⑤ 这也是很有针对性的,2002年,最高人

民法院 《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

(试行)》第12条就规定: “人民法院对民事、
行政案件的再审申请人或申诉人超过两年提出再

审申请或申诉的,不予受理。”第15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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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孙远:《论刑事上诉审构造》,载 《现代法学》2012年第4期,第128页。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长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美]艾伦·德肖维茨: 《合理的怀疑:从辛普森案批判美国司法体系》,高忠义、侯荷婷译,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第7页。
贺小荣:《大法官下基层》,载 《人民司法》2008年第13期,第1页。
王胜俊:《保障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生命线》,2008 09 22,《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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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人民法院对经终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或者经两级人

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复查均驳回的申请再审

或申诉案件,一般不予受理。”第16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判或者复查驳回的案件,
再审申请人或申诉人仍不服提出再审申请或申诉

的,不予受理。”这些解释,就是以 “既判力”
和 “一事不再理”为由,对实体上错误的裁判不

再纠正。这不符合中华民族关于正义的传统理

解,不符合人民群众追求实体正义、有错必纠的

现实要求,人民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司法实践

中当然也就无法推行。
而在一审时就由一个所谓完美认定事实的陪

审团进行一次性的事实审理,不仅其一系列的配

套性的程序措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中国的民

众也不一定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我们看到在实

践中有些案件审理后作无罪判决,公民反复上

诉、申诉,时间长达十几年,这就是中国文化,
中国人的正义观。

(四)东亚文化更接受 “上面的人”而非其

同伴来审判

陪审制度的精神中包含了这样一种理念:
“在民主社会中,陪审团的精英化特点已经被看

做对其合法性的威胁,并声称应该为这个体制

注入常识以保护普通公民远离国家的伤害。”①
汉德法官主张说,陪审团是唯一适合这种角色

的。与专业法官不同的是,陪审员的顾虑较少,
既没有职位带来的负担,受到外界压力也更少。
不像法官和检察官需要对其行为作出解释,陪审

员没有直接或间接义务解释其行为,他们来自于

社区,又自动融合到社区之中。② 认定犯罪不仅

仅是确定被告人实施了指控的行为,它还代表陪

审团的一种判断——— “社会良知”和 “平民们的

圣谕”,被告人应当受到源自定罪的谴责和正式

惩罚。③ 陪审团是社区的良心,发现法律和正义

之间存在差距,保证不因法律而牺牲正义。但

是,在东亚文化的传统中,却存在信官不信民的

传统。
有日本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从日本的经验来

看,陪审团在日本文化中是不受欢迎的。日本社

会经常被描述成 “垂直的”或 “层次的”,意味

着社会关系是由一定阶层的 “地位”所决定的。
这种 “地位”往往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包括年

龄和职业。阶层存在于日本社会可以通过日本的

语言加以证明。以及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介绍时

鞠躬的行为,还有在正式场合的座位情况加以证

明。许多学者都确信,日本社会等级分层的结果

之一是日本人宁愿由 “上面的人”而不是由 “他
们的伙伴们”进行审判,并且这导致了日本人从

一开始就不信任陪审团。人们相信法官,因为他

们在审理案件时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感并且试图保

持他们高度的道德标准以确保公正的审判。因

此,民众参与司法的过程最终不适合日本民众,
因为公民简单地宁愿由法官来审理他们的案件而

不是他们的同胞们。学者们对该问题到底多大程

度导致了日本陪审团制度的失败存在争议,但是

大多数人都同意文化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④

这位学者特别举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来加

以说明:
一个日本人在第一次遇见别人时所表现出的

语言和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每个人在日本社会中

的地位所决定的。这在商业场合和私人场合中是

同样适用的。在商业背景场合下会调整他的语言

和行为。举个例子,如果 A是部门的领导而B
是一个新的员工,那A说的日语比较中性化而B
的说话方式将特别有礼貌。同样,在私人场合

中,一个学生会用类似的敬语对一个教授说话,
一个更年轻的人会用同样的敬语对比他年长的人

说话。因此,在每个私人的交流中,参与者的相

对地位影响了他们的行为。
许多学者指出日本人比任何其他社会的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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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SeeSallyLloyd-Bostock&CherylThomas,Declineofthe“LittleParliament”:JuriesandJuryReforminEng-
landandWales,62Law&Contemp.Probs.7,25(Spring1999).

SeeMcCannv.Adams,126F.2d774,776(2dCir.1942).
参见 [美]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 (第四版) (第二卷·刑事审

判),魏晓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SeeLesterW.Kiss,RevivingtheCriminalJuryinJapan,62Law&Contemp.Probs.261(Spring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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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人物有更深的信任。这些学者通常认为这种

信任的基础是日本的儒家传统。他们认为这种对

权威的信任的例子是普通日本公民对政治缺乏兴

趣并且对推动令他沮丧的制度变化的冷漠。
这些情况在中国也是同样存在的,我们看

到,在美国,总统和普通公民可以平等排队,
在我参加过的美国学术研讨会上,市长、国家

部长和普通教授、学生一起排队取饭、圆桌吃

饭是很正常而不会引起任何人心理不安的现象,
而在中国吃饭时按主客、尊卑、长幼等次序排

位,是最正常的现象,偶尔没有遵守,这是少

数的例外而不是常态。日本的 “集体意识”同

样是可能对日本陪审团制度的实际运作产生深

刻影响的文化特征。维护群体的和谐是日本文

化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理想的传统家

庭中,家庭成员的观点通常忽视问题而保持一

致,这通常意味着所有成员必须接受家庭家长

的意见,甚至不能讨论存在的问题。对家庭家

长的观点的反对意见被认为是失礼的标志,破

坏了群体秩序的和谐性。① 在审判中,东亚文

化更接受 “上面的人”而非其同伴来审判,这

让东亚文化对陪审团裁判难以信任,这使东亚

国家对陪审团的引进缺乏群众基础。
(五)全面殖民化背景下的香港陪审团并非

东亚审判制度的常态

香港地区陪审团制度沿袭英国,并在其发

展过程中独具自己的特色。香港回归之后,陪

审团制度在 “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下得以保

留。对香港陪审团制度进行规定的主要是 《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 《陪
审团条例》,而在 《高等法院条例》和 《死因裁

判官条例》中亦有所涉及。香港陪审团的存在

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特例,这一情况似乎反证

在东亚也是有陪审团存在的基础的,但我的看

法是,这并不能成为其他地区也可以推行陪审

团的理由。原因如下:
首先,香港陪审团的存在是香港在完全殖民

化的情况下,政治法律制度移植英国的结果。这

种法律移植伴随着英国的殖民统治,因而带有

“强权政治”的色彩,并表现为 “种植式”的模

式,即 “香港对于英国强行推行的法律是没有选

择的,陪审团制度在香港刑事诉讼中存在并不是

香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②。可以说,没有政

治制度和其他法律强行、全盘 “种植”,就不会

有英国式的陪审团存在的基础。
其次,陪审团的移植是以文化殖民为前提

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香港,成为陪审团

成员须是年龄介于21周岁至65周岁的香港居

民,同时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精神健全而无

任何使其不能出任陪审员的失明、失聪或其他无

行为能力的情况;具有良好品格;熟悉审讯时采

用的语言。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要求用英语

进行陪审团审判,陪审员的英语水平要求很高,
须由一定的英语考试资料所证明。香港回归后,
根据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法庭审判的语

言才改为可以由中文或者英语审判,要求陪审团

成员必须懂英语的要求才随之予以改变。众所周

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甚至可以改变人的思维

方式,使用方块字的人与使用字母语言的人的思

维方式当然会有重大差异。
再次,可以在殖民统治之下弥补种植式法律

本身的局限。法律是地方性知识, “种植式”的

法律本来是违背法律产生的规律的,如何弥补种

植性法律的局限,陪审团恰恰能够发挥作用。陪

审团的最大的特点是不需要说明裁判的理由,可

以使原则的法律灵活运用于个案,也可以对一些

明显不合理的法律通过 “陪审团废法”的方式废

弃不用。“由于少数的英国人统治着多数的华人,
英国人无法很清楚地知道华人社会的利益需求及

传统习惯,又没有民主程序来反映民意,这样,
其制定和执行法律时很容易偏离民意,同时还会

引起其他的社会矛盾,所以,英国为了保持香港

的稳定与收拢人心,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弥补

香港民主的不足,一方面在香港引入了广泛的咨

询制度,另一方面,通过陪审制来使人民实现具

体的政治意愿,作为反映民意的一个渠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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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SeeLesterW.Kiss,RevivingtheCriminalJuryinJapan,62Law&Contemp.Probs.261(Spring1999).
郭天武、何邦武:《香港刑事诉讼法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同上书,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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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香港尤为特殊,香港大部分法官是

外籍人士,而在98%的华人社会中,他们对于

华人社会的价值观念、风土人情,他们对于任

职的 “本土”,几乎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

下,必须要陪审团的地方性知识来给予补充和

协调,陪审团的本地化知识与法官的专业化知

识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使判决不会出现难以

理解、难以接受的情形,同时,也通过陪审团

本地化知识的补充,实现一种普遍的社会正义,
让人们真正感受到法律是正义的,增加判决的

可执行性。这样陪审团为英国法律在香港地区

的实施起到了磨合剂的作用,避免了殖民地人

民对移植的殖民国家法律的反抗和抵触,这对

殖民者是有好处的。
最后,殖民地人民即香港本地的民众也可以

利用陪审团作为保护自由的武器,最大限度地保

护无辜者,防止殖民者合法利用法律进行的压

迫。刑事案件中,由于国家可以合法使用权力对

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进行剥夺,个人自由更容易

受到来自政府的迫害。陪审团与法官享有不适用

于政府的法律特权。这项特权称为 “陪审团废

法”(jurynullification)或者叫 “陪审团的不遵

守法律之权”(jurylawlessness)。如果在陪审团

看来,某项法律规范的适用将会导致手头案件的

非正当结果,那么,陪审团就可以不管这个法律

的现实规定,而作出其认为适当的裁决。① 在殖

民地社会里,由于法律是移植的,殖民者可能用

来压迫人民、维护稳定。陪审团最重要的作用之

一是阻止政府的压迫,陪审团通过保护刑事被告

人免受检察官或法官的武断权力,保护人民免受

政府压迫。② 从本地人占98%的选民中随机选出

来的陪审团,代表了本地人的民意,他们可以通

过把某些不合理的英国法律置之不理,而适用本

土社会可以接受的方法来作出裁决,反抗殖民者

利用法律进行的压迫③,实现香港人民能够接受

的社会正义。
由上可见,香港的陪审团的存在,是全盘

殖民化的结果,可以说,没有政治、法律、文

化的殖民化,就没有香港的陪审团,这是一个

历史的选择,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香港人

民被动接受殖民地之下乐意接受的一种保护自

己的工具。可以说,在东亚,除非像香港一样

长期成为英国或者美国的殖民地,否则,就不

可能产生像香港一样移植英美式陪审团。所以,
香港的陪审团不能成为东亚文化背景下的审判

制度的正常例证。
(六)为什么不能引进陪审团的地区可以接

受陪审员参审制

一个不得不回应的问题是,参审制中也有普

通公民陪审员的参加,为什么不能引进陪审团的

地区却可以容纳参审制?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解释。
第一,参审制中由于有专业法官的参加,不

必遵循 “人民不会犯错”的政治教条,因而可以

对案件事实不必遵循事实审一次性的规则。如前

所述,陪审团审判中,陪审团解决事实问题,专

业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是按照社区的镜子

来组织的,基于 “人民不会犯错”的规则,其所

作判决中的事实问题具有终局效力,当事人只能

就法律问题提出上诉。而参审制规避了陪审团所

作事实问题的判决具有终局效力的危险,可以对

其判决的事实和法律部分都提起上诉。参审制中

的上诉制度是协调人民民主与纠正案件审理错误

之间矛盾的平衡器,符合东亚国家坚持实体正义

和有错必纠的文化观念。
第二,参审制中有专业法律知识的职业法官

能够使裁判说理,防止陪审团废法,维护法制统

一。在参审制中,职业法官是有深厚法律知识和

法律职业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员,也是国家意志的

代表,更能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对案件审理与判决

进行宏观把握和综合考量。在陪审团审理中,陪

审员的事实部分是不说理的 “无理裁判”。而参

审制中,专业法官要代表整个混合式合议庭撰写

判决书并对事实问题充分说理,所以不可能出现

所谓 “陪审团废法”的问题,这与东亚国家要求

司法维护法制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的文化传统是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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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郭天武、何邦武:《香港刑事诉讼法专论》,第145页。

SeeBatsonv.Kentucky,476U.S.79,86(1986).
参见高一飞、贺红强:《美国陪审团废法的正当性考察》,载 《学术论坛》2013年第6期,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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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
第三,参审制中专业法官的存在能够维持职

权主义审判模式的运行。东亚国家和地区不适合

陪审团制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审判方式上的法

官主导,法官对案件真相负责,根据自己的职权

采取必要的审理方法查明案件真相,如果是由全

部为非职业法官组成的陪审团审理,则必然要引

进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由双方当事人将案件

事实作生活化处理,由只会静听深思的陪审团得

出案件事实的结论。这种根本性的变革要发生在

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是难以想象的。而

参审制中,审判方式上与纯粹的专业法官组成的

情况可以没有差异,因为参审制中的职业法官完

全可以发挥其职权。

三、建议性陪审团在中国大陆的

试验及其意义      

  继法院判决书上网、庭审视频直播之后,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民主方面再出新举

措,2010年在全省法院推广 “人民陪审团”制度。
(一)人民陪审团的产生与发展

2009年2月,在一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死刑

二审案件中,省法院刑一庭率先尝试邀请人民群

众代表组成 “人民陪审团”,参与刑事审判,对

案件裁判发表意见,供合议庭参考,引起了全国

各界的强烈反响,各相关媒体作了大量的报道。
省法院党组高度关注这项改革,就这项制度的命

名、推行的可行性、与国外 “陪审团”制度的区

别等进行了反复论证,决定从2009年6月起,
在郑州、开封、新乡、三门峡、商丘、驻马店六

个地市法院开展人民陪审团制度试点工作。①

2009年6月起的半年多,在省法院的具体

指导下,开封市两级法院建成了具有广泛代表性

的拥有5201名成员的人民陪审团库,邀请陪审

团参与审理了33件群众关注度高的案件,参与

审理的人民陪审团成员268人。在这些案件宣判

后,无一起引发信访事件,无一被检察机关抗

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广受社会群众的好

评。② 自2009年6月至2010年3月,全省通过

人民陪审团制度审理刑事案件107件,其中,郑

州15件,开封33件,新乡4件,商丘39件,
驻马店12件,三门峡4件。有的法院虽然不是

省法院确定的试点单位,但也积极开展了 “人民

陪审团”尝试工作。各地法院的大胆尝试,为下

一步在河南省法院全面推行人民陪审团制度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③ 陪审团制度的主要内容体现在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民陪审团制度

试点工作的意见 (试行)》(2010年3月25日)
中,根据这一意见,2012年10月31日,为进一

步务实推进人民陪审团制度试点工作,省高院研

究决定,确定开封、安阳、漯河、三门峡、信阳

5家中级人民法院和尉氏县、三门峡市湖滨区、
郑州市二七区等18家基层法院重点试点人民陪

审团制度。④

实行人民陪审团制度,规定一个县区建立不

少于500人的成员库,强调普通民众的广泛参

与,强调组成人民陪审团时要随机选取,最后由

9~13名群众组成人民陪审团,就使人民陪审团

代表的民意更广泛,代表性更强,民意的基础也

更牢靠,更能全面反映群众的声音。⑤

在参加案件审理的方式上。确定人民陪审

团成员后,合议庭应当及时告知各成员案件开

庭的时间和地点,并通报案件有关情况,将起

诉书、被告人辩护意见、一审判决书、上诉状、
检察机关抗诉书、再审案件的终局裁判文书等

复印件发送人民陪审团成员。人民法院至迟在

开庭3日前,告知公诉机关、被告人及其辩护

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行政案件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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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立文:《人民陪审团试点工作情况通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发布材

料,2010年3月25日。
参见谭萍等:《郑州引入陪审团参与断案》,载 《人民日报 (海外版)》,2010年4月6日。
参见注①。
参见谢建晓:《河南省23家法院重点 “试水”人民陪审团制度》,载 《河南日报》2012年11月1日,第1版。
参见张立勇:《在全省法院人民陪审团试点工作现场会暨 “制度创新年”活动动员会上的讲话》,2010年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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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民陪审团组成情况。如以上人员认为人民

陪审团成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并提出异议的,
由合议庭决定是否调整。人民法院应当在审判

台一侧或两侧设立 “人民陪审团专席”。庭审过

程中,人民陪审团成员有疑问的,应当以书面

形式提出,由审判长决定是否进行法庭调查。
人民陪审团会议召开前,合议庭可以就庭审争

议焦点、适用的法律及证据规则等,给予必要

的指导和释明。人民陪审团会议召开前,人民

陪审团成员不得与案件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接

触。庭审休庭后,人民陪审团应当立即召开会

议。人民陪审团会议由全体成员自行推选或由

审判长指定一名团长主持。
在人民陪审团意见的效力上。陪审团成员可

以就案件证据认定、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

结果等发表意见、进行讨论,形成陪审团书面意

见并经全体人民陪审团成员签名。人民陪审团可

以形成一致意见,也可以形成多种意见。人民陪

审团会议结束后,由团长将书面意见提交审判

长。人民陪审团书面意见应当存入案卷副卷。根

据案件情况和条件,可以尝试当庭发表人民陪审

团意见。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应当将人民陪审团

意见作为重要参考。
(二)人民陪审团的优势正在于其 “非驴非马”
美国法官波斯纳曾经指出: “如果独立性仅

仅意味着法官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决定案件而不受

其他官员的压力,这样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并不

显然会以公众利益为重;人民也许仅仅是换了一

套暴政而已。”紧接着,他追问道:“一旦法官获

得了独立于显贵的政治干涉之后,法官将从何处

寻找指导? 他们将仅仅作为不受一般的政治约束

的政客来活动,还是将受到职业规范的某种约

束? 有没有一套客观的规范 (或者是实在法,或

者是自然法)或一套分析方法 (‘法律推理’)
将保证司法决定客观确定、非人情化? 如果没

有,法官是否就难以通过命令来裁决,而这些命

令之所以令人难忘,只不过是因为审判中神圣的

舞台技巧———高高的审判席、法官袍、法庭誓言

以及律师术语和雄辩?”①

在确保司法独立确立之时,必须构造一种有

效的司法制约机制,防止司法暴政之出现。②
有一些人认为,“司法就是司法”,“法律就

是法律”,不能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影响。其实,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首先,从 “司法就是

司法”来看,那种认为普通民众不应当影响司法

的想法,是对司法与民意关系的误解;简单地

说,司法不可避免要受到司法以外的影响③,民

众要施加好的影响、避免坏的影响,维护本案的

司法公正之外,通过案件的裁判实现其他善的目

的。其次,从 “法律就是法律”来看,那种认为

司法不包括其他价值体现的观点,是不了解司法

基本规律的观点。“通过司法实现正义”,但不仅

是实体正义,而且还包括程序正义,也就是司法

程序体现的人道、平等、人权等价值。
不仅在事实审理中法官难以避免受民意的影

响,在量刑程序中,立法的本意就容忍民意对司

法的影响。在量刑方面,法院考虑他的犯罪原因

和民众评价去量刑,是一种正当的做法。各国法

院的 “量刑调查”制度就是考虑了 “社会评价”
的结果。④ 案件的裁判,从来都是一定背景下的

社会各种正义观和价值观平衡的产物。
当为了防止民主的暴政,基于 “宁纵不枉”

和宽容司法理念前提时,俄罗斯法律赋予了专业

法官以 “凌驾陪审团”的权力,即使犯罪行为确

已发生,通过陪审团法庭调查也证明为受审人所

为,但专业法官仍可判决受审人无罪,理由是受

审人没有罪过,在法律上无罪,不应受到刑事处

罚。这在实践中便出现了受审人实施了犯罪行

为,法院却判决受审人无罪的现象。
河南省的做法是将人民陪审团的建议作为合

议庭审判的重要参考,可以说是合议庭一方面会

考虑陪审团的意见,但却又可以作出不同于陪审

团的裁判意见。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合议庭凌驾

于陪审团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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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 9页。
参见左卫民、周长军:《变迁与改革———法院制度现代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SeeGreggBarak,Media,Criminaljusticeandmassculture,Monsey,NewYork,U.S.A,1999,p.7.
美国之所以要把量刑程序分离出来,原因之一是量刑时会考虑包括犯罪人犯罪原因、身世、受教育状况、社

区评价在内的 “量刑调查报告”(ThePre-sentenceInvestigationandReport,简称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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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陪审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马锡伍审判方

式。马锡伍审判中,有一个突出的特征是 “干部

与群众共同断案”,但是这种断案方式并非人民

陪审员参与审判,因为其特征是 “通过对内开放

把行政干部吸收为审判者,又通过对外开放把社

会成员引入到审判结构中”①,一方面承认 “真
正群众的意见比法律还厉害”,另一方面,司法

干部并不盲目听从群众的意见,也不是不加区分

地采纳群众的意见, “群众不是法律专家……所

以不是无条件地采用,必须以政策法令作依据,
看其是否与之相合”②。

(三)人民陪审团的本质是有组织地听取旁

听公民的意见

公开审判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允许旁听,这是

司法公开中庭审公开的基本内容。在旁听的具体

方式上,“对影响重大、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件,
应根据旁听人数尽量安排合适的审判场所。定期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组织代表旁听庭

审。”(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

2010年10月20日)
当前,我国 《刑事诉讼法》或其他法律暂时

还没有规定旁听人员评论听审,在一般情况下,
公民旁听案件只能旁听,不能发表意见。人民陪

审团制度可以将旁听与发表意见相结合,即:邀

请特定代表旁听,同时允许其发表意见代法院裁

判时参考,另外增加了一种特殊公开的内容,即

向人民陪审员公开庭审案卷材料。其差别在于,
旁听代表的遴选不是一般的邀请,而是以类似于

陪审团成员选择的方式进行;一般旁听公民是可

以在庭审结束后用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向法庭提

出意见,而人民陪审团则是用讨论、投票这种正

规的方式向法庭提出书面、正式的意见,当然其

效力是相同的:都是法院裁判时的一种参考。
这种司法公开与听取意见的方式可以表现为:
向特邀代表公开+庭审资料的公开+听取意

见的结合。
人民法院旁听庭审公民对审判的评论是司法

主动吸纳舆论的表现,便于法院在裁判案件时考

虑民众的意见,是司法公开、司法民主的体现。
在当今社会,法院判决必然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

批评。特别是刑事案件,只要有媒体的报道和评

论,就会导致各种议论,无处不在的媒体将会通

过各种途径将不同的批评意见灌输到审判人员的

耳朵,与其被动接受各种议论,还不如主动听取

来自民众的声音、接受人民的监督。③

人民陪审团的意见对法官处理案件有参考意

义。旁听庭审公民意见和建议与媒体报道评论相

比,其好处在于,旁听人员的意见并非根据道听

途说的材料,而是对案件进行了全程旁听,真正

了解案情。而从媒体了解到的案情,必然经过媒

体的选择、加工,因为媒体的报道除了追求真实

的动机外,媒体人员的价值观也会影响事实的描

述,媒体的商业利益动机也会影响对案件的客观

描述,而旁听人员能够获取关于案件的最真实、
最直接的信息,对案件的意见和建议更有参考价

值。旁听人员的意见能够起到补充法官的思维空

档、提醒法官避免思维失误的作用。人民陪审团

制度,符合我国的司法体制和民风民俗,是人民

司法的又一创举,是人民司法监督权的一次重要

的提升。
(四)人民陪审团所给出建议的价值不容

忽视

当然,前述 “人民陪审团的意见对法官处理

案件有参考意义”恰恰会成为很多人质疑人民陪

审团的理由。在实践中,在确实有不少的批评是

针对其没有强制效力的。在台湾,一些学者认为

观审制 “不伦不类非驴非马”、“观审制四不像”,
讽刺观审制在比较司法上 “独步全球”、“举世罕

见”。④ 最终仍是落入法官恣意决定的窠臼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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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梁洪明:《马锡伍审判与中国革命》,载 《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第147页。
《在中共解放区人民身体财产所得到的保障———陕甘宁边区司法及保安制度考察记》,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卷

宗号:15 66。转引自梁洪明:《马锡伍审判与中国革命》,载 《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第147页。
参见高一飞、贺红强:《庭审旁听权及其实现机制》,载 《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第79页。
王兆鹏、黄国昌、林裕顺:《是司法改革还是司法骗局?》,载 《司法改革杂志》2011年第85期,第29页。
参见吴景钦:《观审制可以抑制法官专断?》,资料来源于今日新闻网http://www.nownews.com/2011/07/

02/142 2724406.htm,访问时间201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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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司法院”则持不同看法,并认为观审员的

意见仍具有 “事实上的拘束力”。这种事实上的

拘束力,主要体现在判决书的制作上。根据台湾

地区 “司法院刑事厅”的设想,法官对于观审员

形成的多数不同意见,于判决书中以不表明意见

分布情形 (以防泄露评议秘密)的方式说明不采

纳的理由。① 而在我国大陆,也有学者认为人民

陪审团 “虽然他们所表达的意见 ‘将作为二审合

议庭的合议依据之一’,但是这种意见是否能对

刑罚的确定产生影响,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明

晰”②。更有甚者,有学者直接提出要赋予人民

陪审团决定对案件的强制效力,认为 “陪审员的

决策要产生一定的法律拘束力。一定的法律拘束

力是对陪审员参与审判的作用的认可,没有这种

拘束力,就不能产生陪审员参与审判的动力,也

不能调动其参与审判的积极能动性”③。还有人

建议修改我国现行法律,使人民陪审团的决定具

有相应的法律拘束力,直接发挥陪审团在事实认

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裁判职能。④
上述说法的本质,就是让建议性陪审团改变

为英美式陪审团,而对此,我们已经论述,这不

适应东亚文化,在中国行不通。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由于人民陪审团由

官方组织、得到各级法院的认可,全程参与案件

的听审并给出正式的意见,其给出建议的协商民

主价值和对法官的约束力是不可低估的。
建议没有强制性效力,但并不是没有效力,

这是政治法律领域的常识,严格来说,有的时候

没有强制力的东西其实施的效力可能是最好的,
举例来说,我们生活中邀请饭局时并没有强制

力,但正式邀请饭局后其最后实施的效力如果单

纯从实现率来看,则远远超过了任何有强制性的

法律的实施效果。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简单否

定建议性决定的效力是没有依据的。根据沟通主

义法律观,“法律人之间的一种合乎理性的对话

是 ‘正确’地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最终保证。”“有
效的制裁即实际的强制在法律中只具有有限作

用,大多数规则在大部分情形中由于不同的原因

而被自发地遵守。”⑤ 建议性陪审团的建议像其

他非强制性规范性一样,其得到采纳是基于人的

基本理性和法官对建议本身产生的过程的了解和

信任而实现的。
对于法官为什么会认真对待、认可和采纳人

民评审团的建议,在中国背景下的思考笔者考虑

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担心民众对法官的评价。这是最重要

的,因为中国的法官是强调群众路线和群众满意

的,对于普通群众全程参与听审后给出的结论,
如果法官不采纳,必须要给出建议者当时不理解

但在解释后能够接受的理由。
第二,建议本身具有启发法官思维和弥补

法官思维缺陷的作用。立法不可能针对个案说

明具体能否适用的理由,而人民陪审团的建议

则不一样,它具有普通陪审团在案件真实发现

方面的价值。
第三,因为作为制度化的人民陪审团制度,

法官采纳人民陪审团建议的比率必然会成为司

法管理者考核法官和审判组织的指标之一,试

想,一个对人民陪审团的建议采纳率不到50%
的审判组织,必然会引起上级机关的特别关注

和监督。
第四,没有强制效力并不是没有约束力,如

河南省的做法要求:人民陪审团意见不一致的,
合议庭应当全面考虑各种意见的事实和法律依

据,认为合理的予以采纳。合议庭向本院审判委

员会及上级法院汇报案件时,应当如实报告人民

陪审团意见。人民陪审团一致意见或多数人意见

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案件,应当提交本院审判

委员会讨论。制作裁判文书时,不显示人民陪审

团意见。人民陪审团意见未被采纳的,合议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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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司法院刑事厅”:《“司法院”构思中人民观审制度Q&A进阶版》,第214 215页。
汪建成:《非驴非马的 “河南陪审团”改革当慎行》,载 《法学》2009年第5期,第15 22页。
汤维建:《人民陪审团制度试点的评析和完善建议》,载 《政法与法律》2011年第3期。
参见许乐:《论人民陪审机制的构建———以S省F县人民法院创设人民陪审团的探索为基础》,载 《中国刑事

法杂志》2013年第4期,第63 68页。
[比]马克·范·胡克:《法律的沟通之维》,孙国东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页、第47 49页。



 财经法学 2015年第1期 

当予以必要的解释。
在法律制度中,存在某些制度决定的效力是

建议性而非强制性,但其制度的活力却不可否

认,且不说以我国政治协商会议为标志的政治协

商制度,在司法领域也是有先例的,如日本的检

察审查会制度和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其作出

的决定对检察机关而言就是建议性和参考性的。
只有有强制力的规范才是有意义的,这样的说法

“在面对不计其数的非强制性规范时显得苍白无

力。既然在国家法的体系之内,也都有不依靠命

令、强制、逼迫,却依靠说服、激励、信奉,而

得以实际执行的规范,且此类规范不在少数,那

么,仍然坚持以上说辞,不免过于牵强”①。
从各国实施建议性陪审团和河南实施人民评

审团的情况来看,其建议得到采纳的比率也是很

高的。在日本,虽然没有看到统计的数字,但在

审判中,参考性陪审团的成员有足够的勇气和意

愿在法庭表达他们的意见,甚至斥责侦查此案的

警察。②
而在近期出现的韩国人民陪审团中,法官采

纳陪审团建议的比率高达90%以上。在河南,
我们询问河南省法院后,缺乏全省法院人民陪审

团建议采纳率的统计,但从其某些地方来看,采

纳率是很高的,据信阳中院的报道,试点工作开

展以来,信阳全市法院人民陪审团共参审案件

22件,已结案20件,人民陪审团意见与裁判意

见一致或基本一致数20件,人民陪审团意见与

裁判意见一致率100%,上诉、抗诉案件数0件,
上诉、抗诉率为0,没有上访因素。③

建议性陪审团能够发挥独到的作用,在不具

备条件采纳英美陪审团条件的国家,能够吸收陪

审团的优点,实现审判民主和审判的民众参与。
建议性陪审团的作用要得到充分发挥,需要提高

制度的正式性和规范性,使听取建议的法官更加

重视建议的内容,在我国,为此可以做的就是学

习其他东亚法域的做法,将人民陪审团制度进行

正式立法,全面推广,并将其实施纳入对法官的

考核指标。

四、中国文化只适合建议性陪审团

中国有自己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迄至现

今,我国推行法治的实践已经历了30个年头。

30年来,我国法治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然而,不容回避的是,30年后的当下,我

国法治事业也面临着一些理论上较为困惑、实

践中无法绕开、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我国

法治正在从以偏重于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律制度

和理论为取向的追仿型法治进路,转向以适应

中国具体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基 本 目

标,立足于自我发展和自主创新的自主型法治

进路。”④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司法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同样是一个被无数人论证过的问题,我常想,很

多从事法律实践与研究的人在进入大学校园时就

看 《论法的精神》,但恰恰忘了 “法的精神”是

什么,忘了 《论法的精神》第一部分就是 “法和

一切存在物的关系”,它告诉我们:
“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

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

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

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

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 富、
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

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

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

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

考察法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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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沈岿:《“软法”概念正当性之新辩———以法律沟通论为视角》,载 《法商研究》2014年第1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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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hōwaPeriod,29ShūdōHōGaku45,144 150(2007).

参见董王超:《司法工作走群众路线的新探索———人民陪审团试点工作略记》,http://www.hncourt.or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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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培东:《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载 《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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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法的精神。法是一切存在物的结果,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有相同的法律,尽管

因为人类的共同性———我们都是人,所以一定有

普适价值的存在,但是司法和法治都只能走自主

型的道路,法治和司法本质上都是每一个国家和

民族自己的事情。
很多人言必称美国的民主,认为美国才是典

型的法治国家,但我们应当记住130年前考察美

国的托克维尔 (他从1831年5月9日到达美国,
在美国考察9个月零几天,于1832年2月22日

离开美国)在他的名著 《论美国的民主》中说的

话:美国的宪法虽好,但是不能夸大它对民主的

贡献。他还说: “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

匠创造的一件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

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艺术品”①。
因此,墨西哥照搬美国的宪法,并未使墨西

哥富强,托克维尔认为,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制

度的原因有三: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 “但按

照贡献对他们分级……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

制又不如民情”②。因此,他认为应当用缺乏民

主的民情去解释墨西哥照搬美国宪法而没能使国

家出现民主的安定政局的缘由。
从我国对待陪审团制度的态度来看,也应当

考虑中国的国情,我有以下的结论:
我国的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实体正义

文化和审判方式上的职权主义文化决定了我们不

可能引进陪审团;
这一点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也得到了证明;
但是陪审团制度在民意吸纳、司法监督方面

的意见在中国可以得到发挥;

人民陪审团制度是吸收英美陪审团优点,又

克服其缺陷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值得推广。
当然,在推广建议性陪审团时,具体的制度

构建是很重要的,如:
建议性陪审团的组织人员数量和结构。在韩

国可以是9人、7人或者5人,特定职业的人被

排除或被认为不适合成为陪审员,并且法庭将要

采用的陪审员会当庭由公诉方和辩护方进行审

查,他们各自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驱逐一两名陪

审员并在有理由的情况下排除剩下的陪审员。③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试点中确定的则为9人至

13人。
裁决是否需要像美国一样必须是一致裁决?

在韩国,原则上陪审团独立讨论,不受司法机关

的干涉,而他们的裁决必须是全体一致的。陪审

团成员的权利是否包括阅卷权的问题,如在台湾

地区对于观审员应否享有阅卷权的问题, “司法

院”的意见是观审员不应享有阅卷权,理由是防

止先入为主及诉讼经济的考虑。④
而我国也有学者提出,应当完善现行的人民

陪审团制度。包括:
(1)扩大成员规模以提高群体决策的质量;
(2)修正遴选标准来实现最大限度的广泛代

表性;
(3)人民陪审团应当适用于一审和二审;

等等。⑤
以上的建议,在肯定我国推行建议性陪审团

的前提下,都是有益的,不过本文的目的在于讨

论中国为什么不能移植英美式陪审团,而主张推

行建议性陪审团,对于建议性陪审团的具体机制

构建,则留待日后探讨。

(责任编辑:李 伟 方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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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页。
同上书,第358页。
参见孙杰荣 (JeromeA.Cohen): 《韩国改进公民 “陪审团”制度,为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提供借鉴》,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81577/208206,2011 07 23。
参见余丽贞:《浅论 “人民观审试行条例草案———是提升司法威信的良方妙药吗?”(下)》,载 《检协会讯》,

2012年5月,第77期,第22页。
参见刘加良:《人民陪审团制:在能度与限度之间》,载 《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3期。




